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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清一代，在“满洲甲兵，系国家根本”的原则的指导下，清廷曾给予八旗官兵各种优渥的“恩

养”待遇。然而，随着八旗人口的增加，奢糜之风渐长，旗人内部开始贫富分化。尤其是未充当旗

兵，不在八旗俸饷制度保障范围内的“余丁”、“闲散”，其生计问题日趋严峻，最终引起最高统治者的

关注。雍正二年（1724）正月，雍正帝谕令以月给一定钱粮形式，挑取八旗中“贫困不能生计”者作为

养育兵给予救助。

目前学界已有关于清代养育兵的研究成果，一类是直接针对养育兵制度本身所进行的探讨，如

安双成《清代养育兵的初建》一文，对雍正初年养育兵的选举、管理、训练等规制作出了较为详细的梳

理
‹1›
；另一类是将养育兵制纳入清代八旗生计问题的框架中进行探讨

‹2›
，然因其研究重点并不在于

养育兵，故文章多为概述性。

本文立足于整个清代，梳理养育兵的选取原则、差役职能、钱粮来源与分配的大致演变过程，肯

定养育兵制在八旗基层社会救助等方面所作积极贡献的同时，总结其在实际运行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与弊端。

‹1›  安双成：《清代养育兵的初建》，《历史档案》1991年第4期，页87－89。

‹2›  如魏影：《清代八旗生计问题探析》，《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2期，页68－72；郭福亮：《论道光朝前

期驻防八旗生计问题》，《五邑大学学报》2010年第4期，页50－53。

内容提要  养育兵制，是以月给一定钱粮米石为形式，特为养赡无产业孤独旗人

而设，带有基层救助性质的清代旗人恩养政策。自雍正二年（1724）设立，至

光绪三十三年（1907）逐渐为历史裁汰，期间虽出现过冒顶、冒领等现象，但

其在缓和八旗生计问题、补充八旗兵制、增强满族自身民族身份认同等方面所产

生的积极作用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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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养育兵设置的基本内容

自雍正二年正月初设养育兵
‹1›
，随后的历代清帝依据现实情况的变化，不断对养育兵制度的基

本内容进行调整。下文将试从养育兵的挑取、训练、钱粮等方面进行阐述。

1. “均匀挑取”原则

雍正二年正月，按照“不论旗分，合计八旗总数，按其佐领多寡，均匀挑取”的原则，清廷首次

从八旗满蒙汉三军中共选出4800名“实系贫乏、射箭好，可以学习之另户余丁”作为养育兵
‹2›
。从“不

论旗分”、“均匀挑取”标准的设定，可见清廷初设养育兵时，已为保障养育兵钱粮救助受益群体的均

衡化做了充分的政策考虑，以尽可能避免因佐领数目多寡不同，而造成挑取人数比例差距过大现象

的发生。但在随后的实际运作中，不仅出现不符合条件者“冒领”钱粮事件，清廷自身亦在兵额分配

中逐渐显现对本民族的偏倚。

2. “平素训练”制度

养育兵初设时，清廷对其管束还是较为严格的。平日训练，由八旗各派参领三员、副参领三

员、闲散章京二员、骁骑校十员，再于十名养育兵内，择一射箭好、能清语者，委署作为领催共同督

管
‹3›
。每五日习步射一次，十五日习马射一次。优劣分别记名，待有护军、马甲之缺时，表现优异

者拨用，而骑射俱劣者则予以革退
‹4›
。若官员遇有饮酒、行为不端者却不上报，则官兵一并治罪。

‹1›  针对养育兵初置时间的问题，今人按清代文献史料得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按《清世宗实录》、《钦定八旗通

志》等作“雍正二年”；第二种是按《清史稿·兵志》作“顺治十七年”。如俞鹿年、郑文瀚就认为：“顺治十七年，从满、蒙、汉各旗中，挑

选余丁四千八百人，训练技艺，叫做养育兵。”但郑天挺、吴泽、杨志玖、翁独健、蔡美彪、李学勤等则从第一种观点。上文所提安双成

《清代养育兵的初建》文中，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雍正二年二月初九日镶白旗满洲都统弘升等人奏折，亦从清代八旗养育兵

始置于雍正二年说。从史源学角度说，《实录》、《钦定八旗通志》等文献皆比《清史稿》成书早，可信度高，因此本文是从“雍正二年”

说。俞鹿年：《历代官制概略》页518，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8年；郑文瀚：《军事大辞典》页899，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郑

天挺、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下卷）页2261，上海辞书出版社，2000年。

‹2›  《清世宗实录》卷一五，雍正二年正月辛丑条，《清实录》第7册，页262，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

‹3›  养育兵亦可因为其他特殊原因升为领催一职。如嘉庆八年十一月，镶白旗满洲养育兵乌什杭阿，因路拾遗银一百七十

余两呈报参领未敢私昧一事。嘉庆帝通谕八旗进行鼓励，赞其不愧满洲淳风。挑补乌什杭阿为领催，赏戴金领，及银五十两。参见

《清仁宗实录》卷一二三，嘉庆八年十一月壬寅条，《清实录》第29册，页653。

‹4›  纪昀（李洵、赵德贵、周毓方、薛虹主校点）：《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六，《兵制志》，页644－645，吉林文史出版社，2002年

点校本。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六四《步军统领.营制拔补兵丁》记，雍正二年时已规定八旗养育兵若至二十五岁仍不能骑射

者需革退（参见昆冈修：《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六四，页4，中华书局，光绪戊申冬月初版宣统己酉五月再版）。乾隆朝时，规

定二十五岁以上养育兵若步射平常，不能被挑取成为护军、马甲者，则换为步甲，但父兄阵亡，子弟孤弱残疾者例外（参见《清高宗

实录》卷五一，乾隆二年九月辛丑条）。至嘉庆朝规定，“养育兵内，如有年至二十不能挑补马甲者，即改补步甲，俟当差二年后，

再令挑补马甲。”有关“步甲”与“马甲”选拔的差别等次，嘉庆帝倒是直言不讳，“步甲，不过看街巡夜之人……马甲，非六力弓者不

准挑取”（参见《清仁宗实录》卷九六，嘉庆七年三月丁亥条，《清实录》第29册，页2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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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差役分配”兵种

有关养育兵的差役职能问题，前人文章中多认为，清廷初设养育兵时，就已将养育兵视为“闲

散之人”，并无特别的任务委派
‹1›
。但笔者通过查阅史料，对清代养育兵分派当差的种类进行了梳

理。如可挑作为步军、亲军、马甲、前锋、护军，或门军
‹2›
，工匠族长

‹3›
，或发往各省作为驻防

‹4›
，或

为开垦新田耕种
‹5›
，或入义学读书等

‹6›
。清朝统治后期，养育兵还被派入神机营等新增营内当差任

职
‹7›
。可以说，清廷为养育兵所设计的职业种类，还是颇为广泛的。

4. 养育兵的钱粮待遇

八旗养育兵钱粮的分配，经历了一个从高到低的下降过程。雍正二年正月初设养育兵时，清

廷给旗下满洲、蒙古每人各三两钱粮，汉军在变通增加人数后，人均则有二两钱粮的资助。随后当

旗人生计逐渐艰难时，清廷本欲通过增编佐领的形式养赡闲散，却又因恐“护军、马甲等职本有定

额，一旦增编易使正饷不敷”。故而，于乾隆二年（1737）九月，准允时任镶红旗蒙古都统布兰泰

的奏请，“将养育兵每月饷银三两改为二两”
‹8›
。于是，满蒙八旗的养育兵，二人缺，作三人补，

依照汉军前例各给银二两的方式，满蒙汉三军共增养育兵15770名。乾隆十八年三月，清廷又以

三人缺作四人，再恩赏一名的形式，于原有养育兵15124名之外，匀出5440名缺，再恩赏5440

名，时养育兵人数高达25222名。同时，再相应地将养育兵人均钱粮进行了调整，降至每人给银

一两五钱
‹9›
。

‹1›  尽管安双成、张霖文章中都只举出养育兵作为门军的职能，但是安文的讨论本就是限定在雍正年间“初建”养育兵上，而

张文在没有任何限定的前提下，直接定义“并无什么用途”，就不免显得有些草率。

‹2›  如雍正二年时，内城九门，外城七门，每门门军四十名缺出，清廷将满洲、蒙古养育兵挑补为内城门军，而汉军养育兵

中则被挑补为外城门军。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二〇《八旗都统田宅》，页1。

‹3›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二一《八旗都统兵制》，页5。

‹4›  以《清宣宗实录》所记为例，道光元年五月丁丑，太原驻防添设四十名养育兵；九月壬子，保定驻防添设五十名养育

兵；道光三年三月乙未，热河围场添设养育兵；道光八年十二月庚午，青州、德州添设养育兵；道光九年十一月甲寅，甘肃凉州、

庄浪二营挑补养育兵；道光十四年十一月甲申，巴燕岱驻防添设养育兵丁等等。

‹5›  如嘉庆九年齐齐哈尔遣养育兵开垦新田。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二七《八旗都统兵制》，页7。

‹6›  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四九《八旗都统制公式》，页3。但是清廷是有明确规定不准八旗养育兵考试文童的。因为：“考

试文童，与考试翻译不同……原因清语骑射，系旗人根本，分应熟悉。该兵丁以其平日当差所学，出应翻译童试，事非两歧。至文艺非兵

丁所长，且既经挑补钱粮，即应在各旗营当差。若仍兼习文义，无论所学未必精通，转致有废差操，殊废教育旗人之意。嗣后八旗满洲、

蒙古、汉军，食三两、四两钱粮之人，仍照旧例不准考试文童。”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八七《礼部学校》，页4。

‹7›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二六《八旗都统兵制》，页4。

‹8›  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五一，乾隆二年九月辛丑条。但滕绍箴认为是从乾隆三年养育兵变为二两银的。滕书虽未标识援

引自哪种史料，但笔者猜测，可能是出于《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六，《兵制志·养育兵》的记载：“三年定：满洲、蒙古各旗原设养育

兵，每二名出缺作为三名，照汉军例各给银二两。”滕绍箴：《清代八旗子弟》第11章第1节，页320。

‹9›  《钦定八旗通志》卷三六《兵制志》，页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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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曾这样解释养育兵钱粮的调整
‹1›
：

八旗养育兵原为养赡户口而设，并无官差，坐食饷银二两，理宜变通办理。譬如十人

现止六人食饷，若于伊等二两饷银内减去五钱，即将此六人所减钱粮，增添二缺，再加恩

添设二缺，则十人俱得沾恩。

可见，面对八旗人丁滋盛的情况，清廷采取了降低人均配额，扩大救助范围的变通方法，借以达到

养育兵钱粮救助最大化的目标。

  

二  实施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但凡国家制定政策，起初愿望总是良好的，但实施的过程中必然又会遇到各种事与愿违的阻

力。此项八旗养育兵制亦未曾幸免，在实际动作中出现了诸多问题。

首先，地方官员的假捏冒领。按理，养育兵专为养赡八旗孤寡及贫苦兵丁生计而设，在挑补

兵源时，条件宽裕的官员子嗣根本不该包括在内。但是，当时不少外任参领大员、部院章京等官

子嗣，都出缺挑补养育兵。乾隆三十一年十月，镶黄旗满洲世袭佐领副参领海福、主事伍英、游击

济德等官员子嗣挑补养育兵的案件暴露，乾隆无奈道：“今镶黄旗，如此挑补，想别旗亦必有如此

者。”
‹2›
随后，还出现过养育兵捐官的事件。对本应是处于生计贫困线上的养育兵，却还有能出得起

钱捐个官的荒唐事，乾隆质问：“伊等既有力报捐，岂有仍仗马甲养育兵钱粮度日之理？”
‹3›
由于官

员知法犯法，利用职务之便，钻营取巧之事不断发生，乾隆三十六年清廷议准：“傥有假捏冒领，

即行参奏，将该佐领、参领、都统等，一并严加议处。”
‹4›

其次，旗人抱养民人子嗣冒领。养育兵乃是为“惠养旗人正身，恐其失所”而初设。此钱粮福利

的救助对象，被明确限制在旗人内部。清廷曾严令禁止八旗抱养民子为嗣，以防旗籍紊乱。只是但

凡有利可图之处，就必然不乏投机钻营者。至嘉道年间，不少本无子嗣的旗人，以抱养民人之子冒

领养育兵钱粮；或有旗人子嗣本少，复增抱养民人之子，混行载入册档，进行冒领。为了维护八旗

户籍制度，清廷对此等冒领事件坚持严惩，以儆效尤。如嘉庆十二年（1807）九月，领催富兴阿遭

举报，其亲子病故却隐匿未报，竟以民人李四之子冒名顶认，挑作养育兵，支领数月钱粮。若照刑

‹1›  《清高宗实录》卷四三五，乾隆十八年三月丙子条，《清实录》第14册，页675。

‹2›  《清高宗实录》卷七七〇，乾隆三十一年十月庚子条，《清实录》第18册，页452。

‹3›  《清高宗实录》卷九七〇，乾隆三十九年十一月庚戌条，《清实录》第20册，页1234。

‹4›  《钦定大清会典实录》卷一〇一八《都察院各道》，页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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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所判，应只是将富兴阿革去领催之职，问拟杖一百徒三年，折枷鞭责是也。但是，嘉庆帝却直

指，“刑部所办尚轻” 。著将富兴阿著发往乌鲁木齐充当苦差，以示惩戒
‹1›
。尽管如此，道光年间此

类冒领事件仍是屡禁不止，频有发生
‹2›
。但是，清廷在执行政策时，也往往会在国家与民族利益间

权衡得失，作出让步与妥协。如道光元年规定，十六岁以下“其父系抱养民人之子，现已身故，其

子无依者”和“本身系抱养民人之子，父母俱故无依者”，可补养育兵缺
‹3›
。

最后，官方对“不论旗分，均匀挑取”宗旨的抛弃。尽管雍正朝初设养育兵既从机制上做了大致

勾勒：满蒙汉“不论旗分，均匀挑取”。但事实上，绝对的“平等”终究难以实现。汉军旗与满、蒙旗，

在养育兵的兵额、福利等各方面的待遇上一直存在一定差异。如当满洲、蒙古每旗分别挑取460名、

60名养育兵，给3两钱粮时，汉军旗下每旗则由初取80名加上后经通融多得40名后，暨汉军每旗著

选出120名养育兵，人均得2两钱粮。这种配额差，是清朝“首崇满洲”意识的发散，通过给予满洲八

旗子弟更多的机会，保证满族在政权中的优势，以达到巩固清朝统治的根本目的。

三  历史影响与评价

自雍正二年正月下旨，从满蒙汉八旗中挑取“无钱粮窘迫不能养其妻子”4800人为养育兵施以钱

粮为始，在随后的百年里，尽管诸如官员假捏冒领、旗人借民人子嗣入选养育兵等违规事件持续发

生。但养育兵制度的实施，对缓解旗民生计困难问题，补充八旗兵制及满族民族身份认同等方面曾

起到的积极作用，都是值得肯定的。

首先，养育兵制的实施，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清代八旗生计问题。在“养有用之兵”正饷不便作

“养赡贫乏户口之用”的历史背景下
‹4›
，为了将更广泛的鳏寡孤独人等及其子女

‹5›
，智障者

‹6›
、身有残疾

‹1›  《清仁宗实录》卷一八五，嘉庆十二年九月乙丑条，《清实录》第30册，页445。

‹2›  如《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一五《八旗都统·户口》，页4，记载道光二年江宁京口驻防八旗满洲蒙古抱养民人之子为

嗣案；《清宣宗实录》卷九七，道光六年四月甲戌条，道光六年查出养育兵存亮，实系民人姜福之子案。《清实录》第34册，页581。

‹3›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二一《八旗都统·养育兵》，页7。

‹4›  诚如道光十一年，道光帝曾坦言：“兵饷之设，原以养有用之兵，并非养赡贫乏户口。”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

六〇九《兵部八旗处分例》，页10。

‹5›  乾隆二年谕令：“将鳏寡人等之子，不论年岁拨补。至独身人等，既无子嗣又年老不能当差，实属可怜。嗣后茕独之

人，除重罪革退官职执事等差外，如犯轻罪黜革之人，未经当差无银粮可支者，亦给予教养兵钱粮，以资养赡。”参见《钦定八旗

通志》卷三六《兵制志养育兵》，页644。

‹6›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三九四《礼部》，页4，记载光绪十一年谕令：“八旗官学生，除怠惰偷安、无故旷课，及实犯学

规，不遵约束者……年届十五以上，实系资性鲁钝，不能读及所限字数者，令将四书读讫，咨回本旗……准其先行坐补养育兵，

以资养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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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甚至因罪革退
‹1›
等闲散旗人群体，合法地纳入到养育兵钱粮的救助体系中来，清廷除诸如乾隆

三十六年直接动拨户部库项救助外
‹2›
，还积极采取了多种经济手段与方法，灵活变通地筹措赡款。

如裁汰冗员，开源节流
‹3›
；内帑交商生息，以息养兵，筹得款项

‹4›
；实行马政，节省马乾银两，以

添养育兵款项等
‹5›
。并不断适时调整养育兵人均钱粮配额，以期在八旗生齿日繁的情况下，实现八

旗社会救助最大化。

其次，对清代八旗兵制是一项补充内容。养育兵制度的实施，将原本不在八旗粮饷制度保障范

围内，非旗兵的“闲散”、“余丁”，重新纳入到食粮饷旗人的范围中来。他们被派作步军、马甲、前锋、

护军、驻防等差役，增加了八旗兵额。尽管养育兵的军事作用、粮饷待遇不及正式旗兵，但通过参加

军事训练、承担戍卫职责，除了自身艺业得以训练，更使部分生计困难的闲散旗人成为了有一定经

济来源的旗兵。所以说，增设养育兵对清代八旗兵制也具有一定的补充意义。

最后，借助养育兵挑补制度的调整增强满族自身民族身份认同。尽管我们说清代养育兵制，是

一种以月给一定钱粮米石为形式，特为养赡无产业孤独旗人而设的，带有基层救助性质的旗人恩养

政策。在初设之时，为保障其公平性，清廷还特意强调了养育兵“不论旗分”、“均匀挑取”的原则，但

伴随着旗人生齿日繁、日沉靡风，“八旗生计”逐渐为国力所无法负担。面对满蒙汉不同的旗分利益

的分配，以满洲贵族统治者为中心的清朝统治者，在本民族与王朝整体利益的权衡与彷徨中，还是

选择了对本民族的偏倚。如此，因满洲八旗与蒙汉八旗所形成的区别，反倒有助于满族自身民族认

同感的增强，对清王朝统治阶级内部的稳定有促进作用。

‹1›  乾隆十二年谕令：“八旗勒令休致与革职者，视其子孙所食钱粮请领，如无子嗣或子幼尚未当差，照养育兵例请领……

闲散举人贡生监生生员及自幼残疾不能当差，或无子或子尚幼小之闲散人，并现食孤寡钱粮人等，均照养育兵例请领。其寡妇视

子孙之职分请领，若无子孙，或子孙幼小未曾当差，视其夫之原食钱粮请领，傥职分不应请领，原系闲散者，照养育兵例请领。”

另外，乾隆三十年议准，“无嗣官员之妻病故，无嗣官员之女出嫁，均照养育兵之例，赏给银两。”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1139

《优恤·官兵恤赏》，页3。

‹2›  《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二一《八旗都统兵制》，页6。

‹3›  如乾隆三十三年（1768）十二月乍浦左右两营八旗内，酌裁甲缺一百名，以半作为养育兵每月各给银一两、米五升；热河

地区裁汰炮手匠役一百名，均改为养育兵，原食钱粮，即作养育兵之用从之。参见《清高宗实录》卷八二五，乾隆三十三年十二月

壬申条《清实录》第18册，页1203。

‹4›  如嘉庆十一年（1806）曾于广储司拨银十万两，造办处拨银十万两及户部筹拨银五十万两，共成七十万两，交商生息资

助养育兵贴。参见《钦定大清会典事例》卷一一二一《八旗都统兵制》，页7。

‹5›  如嘉庆十年（1805）十一月，差马拨出二千匹，交与张家口牧放，按每月可省马乾银五千两增添满洲、蒙古八旗养育兵；

参见《清仁宗实录》卷一五三，嘉庆十年十一月戊辰条，《清实录》第29册，页1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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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养育兵制，自雍正二年正月正式设置，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十一月“放除”养育兵，伴随

清朝政权共同经历了由盛而衰的百年历程
‹1›
。养育兵制的实施，在清代八旗基层社会救助中曾发挥

过重要的积极作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不管是面对“旗民”之分，还是八旗内部汉军、蒙古与满洲

之别，清廷始终都存等第之分，行二元分治之体。而诸如裁甲缺、营马、炮手匠役等，以增补养育兵

兵额的一些举措，虽然在当时确实为清廷养赡基层贫苦旗人日常生计减轻了一定的财政负担，但此

依靠减裁边防武备、削弱八旗战斗力为代价的增添养育兵兵额的方法，终究只是应急之举，而非长

久之计
‹2›
。而这从某种意义上，也决定了清代八旗养育兵制度，是无法实现其政策初衷，从根本上

解决“八旗生计”这一社会问题的。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宋仁桃)

‹1›  光绪帝应允时任贵州巡抚庞鸿书奏，将“八旗子弟不当差之养育兵余丁等，悉予放除，俾与齐民伍，至于审定姓氏，画

一仪制，裁撤驻防，侪诸民籍”。参见《清德宗实录》卷五八二，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己丑条，《清实录》第59册，页696。

‹2›  刘庆、魏鸿认为：“清中后期，各驻防八旗军营……即使是作为兵饷发放的军费，也有相当数量花在为救济旗兵生计而内

部招收的养育兵身上……这些养育兵实际上是在空吃粮饷，根本不具备起码的军事技能。”刘庆、魏鸿：《八旗军由盛转衰的历史教

训》，《军事历史研究》2004年第1期，页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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